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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服发〔2021〕7号                  
━━━━━━━━━━━━━━━━━━━━━━━━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转发《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63项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

现将《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63项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德政发〔2021〕10号 ）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此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请涉及调整事项的单位认真做好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对取消的事项，一律不得再实施或变相审批，对调整和下放的事项，承接单位要主动对接下放部门，熟悉业务，并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要求，对下放审批权的事项，要调整监管层级，制定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确保审批监管权责统一。

二、事项承接两个月内，请涉及事项调整的市级有关部门将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以及与上级业务指导部门的对接情况报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同时建立调整事项的跟踪问效机制，每半年（2021年11月1日前）将承接事项实施情况反馈至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三、各部门须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在本部门政府网站、政务服务网、电子大屏公布，涉及事项调整的单位还需及时调整部门权责清单，在云南政务服务网上完善事项，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并将截图或图片反馈至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联系人：陈苇，联系电话：0692-2272760
附件：《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63项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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